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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从相关协定来看,数字贸易(digital
 

trade)和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无本质区别;在诸多区域性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各国的相关
议案也并未对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概念进行严格区分。 参见石静霞:《数字经济背景下的 WTO 电子商务诸边谈判:最新发展及焦点问题》,发
表于《东方法学》,2020 年第 2 期,第 171 页。 为表述简洁,笔者对二者不作区分,统称为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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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就电子商务而言,RCEP 与 CPTPP、USMCA 涵括许多共同议题,表明各国有诸多共识。 从规则内容来看,
RCEP 更具灵活性与多元化。 但在“硬机制”方面,RCEP 低于 CPTPP 与 USMCA。 RCEP 将开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

新契机,并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国际规则的可能选项。 在以 CPTPP 与 USMCA 为代表的“美式模板”可能成为未

来电子商务谈判重要规则文本的背景下,中国应如何调适国内法律体系以履行国际自贸协定的义务,以及在坚守中

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如何避免在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融入和国际规则建设上被边缘化,是中国应深切关注的重要课

题。 中国应深化电子商务国际规则及其基础因素的研究,积极建构中国的知识谱系与研究范式;应主动参与国际规

则的谈判与制定,灵活表达中国主张与方案。 同时,中国应积极修订国内电子商务法律体系,恳切履行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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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CEP,
 

CPTPP
 

and
 

USMCA
 

cover
 

many
 

common
 

issues,
 

indicating
 

that
 

countries
 

have
 

a
 

lot
 

of
 

consensuses
 

on
 

e-commerce
 

rules.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rules,
 

RCEP
 

is
 

more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but
 

in
 

terms
 

of
  

“hard
 

mechanism”,
 

RCEP
 

is
 

lower
 

than
 

CPTPP
 

and
 

USMCA. RCEP
 

will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
merce,

 

and
 

provid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possible
 

option
 

for
 

international
 

rules.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American
 

template”
 

represented
 

by
 

CPTPP
 

and
 

USMCA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rule
 

text
 

of
 

future
 

e-commerce
 

negotia-
tions,

 

how
 

China
 

should
 

adjust
 

its
 

domestic
 

legal
 

system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how
 

to
 

avoid
 

being
 

marginaliz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e-commerc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China’s
 

core
 

interests
 

are
 

important
 

subjects
 

that
 

China
 

should
 

pay
 

close
 

at-
tention

 

to.
 

China
 

should
 

deepe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e-commerce
 

rules
 

and
 

its
 

basic
 

factors,
 

and
 

actively
 

construct
 

China’s
 

knowledge
 

pedigree
 

and
 

research
 

paradigm;
 

it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negotiation
 

and
 

formula-
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flexibly
 

express
 

China’s
 

propositions
 

and
 

plan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actively
 

re-
vise

 

its
 

domestic
 

e-commerce
 

legal
 

system,
 

earnestly
 

fulfill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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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新式经济样态以及突破传统贸易壁垒

卓有成效的方案,电子商务 / 数字贸易①代表着国际

贸易的未来趋向,对各国的经济战略、产业布局与市

场规划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于 2022 年 1 月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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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RCEP)同样对

电子商务给予了充分关注与规范回应。 作为亚太区

域经济一体化努力的重要成果,RCEP 将涵括超过

30%的世界人口与经济总量。 在 RCEP 已经生效,
且中国积极寻求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简称 CPTPP)①,而 WTO 框架下电子商务

多边协定推进缓慢的背景下,比较与介评 RCEP 与

CPTPP、《美墨加三国协定》 (简称 USMCA) 电子商

务规则的异同,剖析其影响,探寻中国的因应策略具

有重要意义。

　 　 一、RCEP 的电子商务规则:文本与比较

　 　 (一)RCEP 电子商务规则的显著特征

电子商务是 RCEP 第十二章内容,共有五节 17
条,包括“一般条款” “贸易便利化” “促进跨境电子

商务”等内容。 如果按照重要内容优先规定的布局

思路,电子商务似未被列为特别突显的地位。 这其

中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多数的缔约方更关心“货物贸

易”(第二章)或“服务贸易” (第八章)以及“投资”
(第十章)议题。 而且,“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是电

子商务的依据与基础。 此外,一些缔约国,如越南、
老挝、缅甸,其国内电子商务发展相对滞后,这些国

家对电子商务的积极主动性不够。 这或许就是在

RCEP 谈判伊始各缔约国没有将电子商务作为重要

议题的原因。
从文本内容来看,RCEP “电子商务” 章节较少

直接涉及传统电子商务法的规范内容,例如,没有规

定电子商务的经营主体,也未涉及电子商务合同的

订立、效力、履行、变更与终止、法律责任等内容。
RCEP 电子商务规则呈现如下显著特征。

1. 突显规则的灵活性与多元性

规则灵活性与多元性的突显, 可以理解为

RCEP 对各缔约方自主主权以及经济、文化、制度的

多元化保持足够的尊重。 RCEP 电子商务规则的灵

活性与多元性主要从两个层面来体现。 一是协定的

基本理念层面,体现为 RCEP 的“序言”章。 二是具

体规则的设计层面,主要体现为设计诸多的“倡导性

条款”“排除适用条款”与“过渡性条款”。
RCEP 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序言”章。 “序

言”明确强调“顾及到缔约方之间不同的发展水平,
对适当形式的灵活性的需要,包括对特别是柬埔寨、
老挝、缅甸……和对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采取的额

外的灵活性”。 “序言”确定的这一“灵活性”原则也

当然地被适用于“电子商务”章。
倡导性条款主要是指考虑不同缔约方在经济、

文化、制度等方面的不同发展水平,鼓励或倡导各缔

约方为实现协定确定的目标而开展各种形式的合

作,或者努力采取相应的制度方案或者规范措施的

条款。 换言之,协定规定的相应制度方案或者规范

措施对缔约方不具有强制适用的效力。 这些条款最

大的特点就是使用倡导性或者可选择性的表述语

句,如“努力”“鼓励”“致力于”“适当时” “可能的范

围内”等。 据笔者统计,RCEP 使用这些术语的频率

达十余次。 如第 2 条“原则与目标”条款强调缔约方

应“致力于为电子商务的使用创造一个信任和有信

心的环境”;第 4 条以“合作”为名明确规定合作的

领域与形式;第 5 条规定缔约方应“致力于实施旨在

使用无纸化贸易的倡议”,应在国际层面开展合作;
第 8 条“线上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缔约方应当在可能

的范围内开展合作;第 9 条“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
规定缔约方应当就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的监管在共

同关切的适当案件中开展合作;第 10 条“国内监管

框架”规定缔约方应“考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电子商务示范法(1996 年)》、2005 年 11 月 23 日

订于纽约的《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
或其他适用于电子商务的国际公约和示范法”等。

排除适用条款主要是指协定中的某些允许缔约

方基于公共政策或者维护基本安全利益等事由而排

除适用的条款。 例如,第 3 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不

适用于 RCEP 电子商务章。 第 11 条 “海关关税”
第 5 款明确规定不阻止缔约方在符合协定规定方式

的前提下对电子传输征收税费、费用或其他支出②,
这可视为对第 1 款关于缔约方维持目前不对缔约方

之间的电子传输征收关税的现行做法的弹性或者例

外规定。 第 14 条“计算设施位置” 条款与第 15 条

“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 条款均明确规定各

缔约方可基于公共政策或者维护其基本安全利益的

事由而采取或者维持“不符措施”。
过渡期条款指某些规则对于部分发展较为落后

的缔约方暂不适用而设置过渡期限的条款。[1] 过渡

期条款为特定国家在采取协定规定的制度方案或者

规则措施上保留一定的过渡期间,保障其对协定规

①
②

2021 年 9 月 16 日,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第 11 条“海关关税”第 1 款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当维持其目前不对缔约方之间的电子传输征收关税的现行做法。”第 5 款规定:“为

进一步明确,第一款不得阻止缔约方对电子传输征收税费、费用或其他支出,条件是此税费、费用或其他支出应以符合本协定的方式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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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制度方案或者规则措施有一定的灵活适应期。
RCEP 电子商务章的过渡期条款也比较多,如柬埔

寨、老挝和缅甸在协定生效之日起五年内不得被要

求适用第 5 条“无纸化贸易”、第 6 条“电子认证与

电子签名”、第 7 条“线上消费者保护”、第 8 条“线

上个人信息保护” 以及第 14 条“计算设施的位置”
等部分条款或项目;如有必要,部分条款的过渡期还

可以再延长三年①。 文莱对第 9 条关于“提供相关

追索权” 的条款有三年的过渡期。 越南对第 14 条

“计算设施的位置”与第 15 条“通过电子方式跨境

传输信息”的部分条款或项目有五年的过渡期。
2. 注重规则的适度强制力

尽管 RCEP 电子商务规则对缔约方保留着足够

多的弹性空间,以尊重各缔约方在政治、经济与制度

等方面的多样性,但 RCEP 电子商务规则仍具有其

适度的强制性。 作为国际性协定,保证其规则具有

适度的强制力,是 RCEP 实现其既定目标的重要保

障。 RCEP 电子商务规则的强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
第一,以义务性内容确认缔约方落实 RCEP 电

子商务规则的国际义务。 如第 6 条明确规定,缔约

方不得仅以签名为电子方式而否认其法律效力,除
非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不得对电子认证技术和电

子交易实施模式的认可进行限制。 第 7 条明确规

定,缔约方应当采取或维持法律或者法规,以保护消

费者免受损害。 第 8 条规定,缔约方应当采取或维

持保证电子商务用户个人信息受到保护的法律框

架。 第 15 条规定,缔约方不得阻止涵盖的人为进行

商业行为而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 类似的规

定还很多。 据统计,RCEP 电子商务章使用“应当”
“不得”等义务性术语的频次达 40 余次。 这意味着,
RCEP 电子商务章的义务性条款远多于任意性规范

(可灵活适用的规范条款)。
第二,对排除适用条款明确设定特定条件。 如

第 11 条第 5 款允许缔约方对电子传输征收税费、费
用或其他支出,但条件是此税费等应“以符合本协定

的方式征收”;第 14 条第 3 款规定“计算设施的位

置”条款排除适用的条件是“该措施不以构成任意

或者不合理的歧视或变相的贸易限制的方式适用”;

第 15 条第 3 款对“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条

款的排除适用也有相同的条件限制。 对排除适用的

条款设定条件,是为了避免排除适用条款被滥用。
第三,过渡期的有限性。 过渡期条款是为了尊

重发展相对滞后的缔约方的发展状态,保障其能够

有一定的适应期,但这种过渡期也是有限制的。 允

许适用过渡期的多数条款,其过渡期为五年,最长不

超过八年;较短的过渡期则为三年②。 在过渡期之

后,有关缔约方也必须遵守 RCEP 电子商务章规定

的义务。
第四,争端机制的适用与嵌入。 近年来,争端解

决机制已是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必备项。 RCEP 以专

章形式(第十九章)规定“争端解决机制”,创立了专

家组一裁终局的“准司法方式”的机制。[2]37RCEP 设

立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是为解决产自 RCEP 的争端

提供有效、高效和透明的解决程序和规则③,这是

RCEP 具有强制性的重要表征。 然而,颇为特殊的

是:RCEP 电子商务章有专门的 “ 争端解决” 条款

(第 17 条),而且,该条款明确规定缔约方就本章分

歧不得诉诸第十九章“争端解决”处理。 第 17 条规

定的争端解决的基本方案是“善意磋商”,这是为了

协调各缔约方的多元化诉求,也在一定程度缓和了

RCEP 电 子 商 务 章 的 强 制 性 色 彩。 尽 管 如 此,
第 17 条“争端解决” 进一步规定,缔约方应就电子

商务章适用于 RCEP 第十九章“争端解决” 进行审

议;在审议同意后,审议同意的缔约方之间就电子商

务事项发生的争端,得适用第十九章的争端解决

机制。
3. 注意国际协定或国际合作框架的引致性与继

承性

国际协定或者合作框架之所以能够达成,其根

源是各国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而作出的一种策略性

选择。 各缔约方对国际协定或者合作框架广泛接

受,也是国际协定或合作框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首

要保证。[3]既有的国家协定或国际合作框架对当前

国际秩序的规范与更多国际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

义。 因此,注意国际协定或国际合作框架的引致性

与继承性,是对既有国际协定秩序的遵循与对国际

①

②

③

如第 14 条关于“缔约方不得将要求涵盖的人使用该缔约方领土内的计算设施或者将设施置于该缔约方领土之内,作为在该缔约方领
土内进行商业行为的条件”与第 15 条关于“一缔约方不得阻止涵盖的人为进行商业行为而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等规定,柬埔寨、老挝
和缅甸三国可以在五年过渡期的基础上再延长三年过渡期。

如前文所述,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对第 5 条、第 6 条、第 7 条、第 8 条、第 14 条、第 15 条等部分条款的过渡期为五年;如有必要,部分条
款的过渡期可再延长三年。 文莱对第 9 条的过渡期为 3 年。

参见 RCEP 第十九章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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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的尊重。
RCEP 对既有国际协定或者国际合作框架的引

致与继承是比较明显的,如第 4 条“合作”规定缔约

方应努力采取“建立在国际论坛既有合作倡议而非

使之重复的合作形式”;第 5 条“无纸化贸易”规定

缔约方应“考虑包括国际海关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

商定的方法”;第 6 条“电子认证与电子签名”规定

缔约方应“考虑电子认证的国际规范”;第 8 条“线

上个人信息保护” 规定缔约方应“考虑相关国际组

织或机构的国际标准、原则、指南和准则”等。
(二)RCEP 与 CPTPP 电子商务规则的比较

CPTPP 是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简称 TPP)之后签署的,却以 TPP
 

为基础。 电

子商务的相关内容规定于 CPTPP 第十四章,共 18
条,涉及海关关税、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国内

电子交易框架等内容。
1. RCEP 与 CPTPP 电子商务的规则共识

第一,主要规则条款 / 议题趋同。 二者均规定了

定义(前者第 1 条,后者第 14. 1 条)、原则与范围(前
者第 2 条和第 3 条,后者第 14. 2 条)、合作(前者

第 4 条,后者第 14. 15 条 )、 无 纸 化 贸 易 ( 前 者

第 5 条,后者第 14. 9 条)、电子认证与电子签名(前

者第 6 条,后者第 14. 6 条)、线上消费者保护(前者

第 7 条,后者第 14. 7 条)、线上个人信息保护(前者

第 8 条,后者第 14. 8 条)、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前

者第 9 条,后者第 14. 14 条)、国内监管框架(前者

第 10 条,后者第 14. 5 条)、海关关税(前者第 11 条,
后者第 14. 3 条)、网络安全 (前者第 13 条,后者

第 14. 16 条)、计算设施的位置(前者第 14 条,后者

第 14. 13 条)、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前者

第 15 条, 后 者 第 14. 11 条 )、 争 端 解 决
 

( 前 者

第 17 条,后者第 14. 18 条)。
第二,规则内容趋同。 除了前述的主要规则条

款或议题趋同外,各条款或议题所涉的规则内容也

存在趋同性。 例如,“定义”条款规定的计算设施均

指“用于商业用途”或“商业目的”的信息处理或存

储的计算机服务器和存储设备;涵盖的人均涵括缔

约方的投资者,均将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排除。 “无纸

化贸易”条款均规定缔约方应努力以电子形式提供

贸易管理文件,并确认其具有与纸质版同等法律效

力。 “线上消费者保护” 条款均强调采取和维持透

明及有效措施的重要性,以及开展合作的重要意义;
均规定缔约方应采取或维持法律,以保护消费者。
“个人信息保护” 条款均规定缔约方采取或者维持

法律框架的义务,并强调在制定这样的法律框架时

应当考虑国际机构的标准、原则等;均规定缔约方应

发布提供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信息。 “通过电子方

式跨境传输信息”条款均承认缔约方对通过电子方

式跨境传输信息有不同的监管要求;均允许缔约方

基于公共政策而采取不符措施等。
以上的比较表明,RCEP 与 CPTPP 的趋同性很

高。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缔约方就电子商务取得了更

多的共识,或者为了协定的签署与生效而形成了妥

协性共识①。
2. RCEP 与 CPTPP 电子商务的规则分歧

第一,主要规则条款 / 议题的分歧。 RCEP 电子

商务章规定了“透明度” (第 12 条)、“电子商务对

话”(第 16 条)条款,但 CPTPP 电子商务章无此条

款。 作为源于 WTO 的重要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的

规范内容通常包括信息提供、行动授权、制度改进、
国别比较、制裁等内容。[4]但 RCEP 透明度的功能设

定较为谨慎,主要仅包括信息提供功能。[5]72RCEP
“电子商务对话” 条款主要目的应是为缔约方之间

的进一步合作留下规范化的对话机制。 不论是“透

明度”条款,还是“电子商务对话”条款,均是“软机

制”设计,这主要是基于缔约方之间存在发展差异的

考量。 尽管 CPTPP 电子商务章没有规定“透明度”
与“对话”条款,但却以专章形式规定“透明度与反

腐败”②,而 RCEP“电子商务对话”条款规定的主要

内容在 CPTPP 的“合作”等条款中有所体现。 此外,
CPTPP 规定了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第 14. 4
条)、关于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的原则

(第 14. 10 条)、互联网互通费用分摊 ( 第 14. 12
条)、源代码(第 14. 17 条)条款,但 RCEP 没有规定

这些内容。 RCEP 之所以没有规定这些内容,其主

要原因应当是各缔约方基于其电子商务发展情况的

不均衡而暂无法就这些条款内容达成共识。
第二,规则内容的分歧。 尽管 RCEP 与 CPTPP

电子商务章均设计诸多相同议题的规则,但就规则

内容来看,也存在诸多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

面:其一,CPTPP 在“定义”条款中对相关术语作出

①

②

就 CPTPP 与 RCEP,其议题或者内容相同或相似,也可能与缔约国存在较高程度的重合有关。 如,CPTPP 与 RCEP 缔约方均有日本、
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

参见 CPTPP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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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明显多于 RCEP,这也就意味着 CPTPP 得以

适用的范围要广于 RCEP。 例如 CPTPP 在“定义”
条款中对数字产品、电子传输或通过电子方式传输、
个人信息、贸易管理文件作出界定;RCEP 无相关内

容。 其二,CPTPP 对缔约方采取“国内电子交易框

架”的要求更严格,即 CPTPP 明确规定缔约方采取

的电子交易法律框架应符合《1996 年电子商务示范

法》或《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 的原

则;但 RCEP 则规定缔约方应考虑前述示范法或公

约,或其他国际公约和示范法。 这也意味着 RCEP
允许缔约方就电子商务法律框架作出更多选择。
CPTPP 进一步强调缔约方应努力“便利利害关系人

就建立电子交易法律框架提出建议”,但 RCEP 无此

内容。 其三,CPTPP 对“线上消费者保护”的要求更

加明确与严格,即 CPTPP 明确规定缔约方采取或者

维持的法律为“消费者保护法”,但 RCEP 则更为宽

泛,仅明确为“法律或者法规”。 这意味着在 RCEP
中缔约方采取或维持的相关法律有涉及线上消费者

保护内容的法律规定即可,而无须制定专项性“消费

者保护法”。 其四,CPTPP 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要

求更为严格,即 CPTPP 规定缔约方应采取非歧视性

做法,但 RCEP 无此内容;同时,CPTPP 鼓励缔约方

建立机制以增强不同体制间的兼容性,但 RCEP 仅

强调缔约方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合作。 其五,CPT-
PP 对电子传输“不征”关税的例外要求比 RCEP 更

加严格。 RCEP 允许缔约方根据世贸组织部长会议

就电子传输关税作出的任何进一步决定而调整“不

对缔约方之间的电子传输征收关税的现行做法”,但
是,CPTPP 没有规定这样的例外事由。 其六,CPTPP
要求尽可能保障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也即 CPTPP 对

缔约方在“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与“计算设

施的位置”方面采取例外规定设定更为严格的条件。
CPTPP 规定缔约方采取或维持不符措施的条件是

“不构成歧视,或者变相限制”,且“不得超过必要

性”;但 RCEP 没有“不得超过必要性” 的要求;此

外,RCEP 还规定其他缔约方不得对采取或者维持

不符措施“提出异议”。 其七,CPTPP 电子商务章节

明确适用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而 RCEP 暂时不适用。
从以上比较来看,CPTPP 作为全球范围内最早

生效的新一代电子商务(数字贸易)规则,对缔约国

规定了较高标准的义务, 是高标准的规则体系。
RCEP 在强制性或者说 “ 硬机制” 方面没有超越

CPTPP,换言之,RCEP 在对缔约方履行协定义务的

要求方面比 CPTPP 宽松了不少。 出现如此状态,与

RCEP 缔约方发展状态不均衡有关,也与缔约国就

相关规则希冀保持灵活性与多元化的诉求有关。 历

史经验表明,在亚洲地区不考虑本地区的多样性现

状是很难推动覆盖整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2]41

在某种程度上,RCEP 的规则精神,也体现了中国作

为 RCEP 重要推手在电子商务国际规则上的基本

态度。
(三)RCEP 与 USMCA 电子商务规则的比较

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更替版以及美国对

国际贸易规则最新主张的代表,USMCA 中数字贸易

的规则位于第十九章,共有 18 个条款,包括定义、范
围与总则、关税、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等内容。

1. RCEP 与 USMCA 电子商务的规则共识

第一,主要规则条款 / 议题趋同。 二者均规定了

定义(前者第 1 条,后者第 19. 1 条)、原则与范围(前
者第 2 条和第 3 条,后者第 19. 2 条)、合作(前者

第 4 条,后者第 19. 14 条)、无纸化贸易(前者第 5
条,后者第 19. 9 条)、电子认证与电子签名(前者

第 6 条,后者第 19. 6 条)、线上消费者保护(前者

第 7 条,后者第 19. 7 条)、线上个人信息保护(前者

第 8 条,后者第 19. 8 条)、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前

者第 9 条,后者第 19. 13 条)、国内监管框架(前者

第 10 条,后者第 19. 5 条)、海关关税(前者第 11 条,
后者第 19. 3 条)、网络安全 (前者第 13 条,后者

第 19. 15 条)、计算设施的位置(前者第 14 条,后者

第 19. 12 条)、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前者

第 15 条,后者第 19. 11 条)。
第二,规则内容趋同。 与 CPTPP 相似,USMCA

与 RCEP 的诸多规则内容也具有趋同性。 例如,二
者均强调不得对电子传输 / 数字产品征收关税或其

他费用;均允许缔约方对电子传输或数字产品征收

国内税费;均强调应尊重国际公约与示范法,强调缔

约方应避免对电子交易施加任何不必要的监管负

担;均规定缔约方应承认电子签名的效力与电子认

证模式;均强调缔约方应采取和维持透明有效的保

护措施,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均强调缔约方应开展合

作;均规定缔约方应采取法律框架以保护个人信息,
且制定这种法律框架时均应考虑国际机构的标准与

准则;均规定缔约方应公布提供个人信息保护的相

关信息;均强调缔约方应努力接受电子形式的贸易

管理文件,并确认其具有纸质版同等法律效力;均规

定缔约方不得以确定计算机设施位置作为“涵盖的

人”开展业务的条件;均规定缔约方应对非应邀商业

电子信息采取或维持包括同意制在内的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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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规定缔约方应针对未遵守相关措施的电子信息提

供者提供追索权;均规定各缔约方应就非应邀商业

电子信息的监管开展合作等。
 

2. RCEP 与 USMCA 电子商务的规则分歧

第一,主要规则条款 / 议题的分歧。 RCEP 电子

商务章规定了“透明度” “电子商务对话” “争端机

制”条款,而 USMCA 无此专门性条款,但相关内容

在其他章节或者条款中有体现①。 USMCA 规定了数

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第 19. 4 条)、接入和使用互

联网进行电子商务的规则(第 19. 10 条)、源代码

(第 19. 16 条)、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第 19. 17 条)、
公开政府数据(第 19. 18 条),但 RCEP 没有规定这

些内容。
第二,规则内容的分歧。 与 CPTPP、RCEP 之间

的内容分歧类似,USMCA 在适用范围、关税条款、国
内电子交易监管、跨境数据流动、禁止计算设施本地

化义务、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要求比 RCEP 更为

严格。 例如,定义条款中,USMCA 界定算法、数字产

品、政府信息、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等,但 RCEP 无此

内容。 在关税条款中,RCEP 强调缔约方应维持不

征收关税的现行做法,同时强调 WTO 部长会议的任

何进一步决定都可能改变不征收关税的现行做法;
但 USMCA 则明确规定缔约方“不得”征收关税。 在

国内电子交易监管框架条款中,RCEP 规定应当考

虑电子商务国际公约和示范法,而 USMCA 规定应与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 保持

一致性。 在个人信息保护条款中,USMCA 明确规定

缔约方制定的法律框架应与国际机构的原则和准则

保持一致性,且特别指明这一原则与准则主要是

APEC 的“隐私框架”以及 OECD 理事会关于保护隐

私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准则的建议(2013 年),但
RCEP 没有如此明确的指向;同时,USMCA 强调其

保护的关键原则包括限制收集、可选择性、问责制

等,但 RCEP 无此内容。 作为美国在区域性贸易协

定中的最新主张,USMCA 对缔约方的要求,在某些

方面甚至高于 CPTPP。 例如,USMCA 第 19. 12 条

“计算设施的位置”删除了 CPTPP 第 14. 13 条规定

的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例外事由,意味着在任何情

况下政府都不得将在其领土内使用或放置计算设施

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 因此,有学者认为,USMCA
在 CPTPP 的基础上实现了一系列规则升级,是美国

目前所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最能体现美国数字贸

易核心诉求的,包括推行“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和

“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推行“源代码非强制本

地化”和“保护加密的完整性”、对数字产品实施“非

歧视性待遇” 和“豁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第三方

侵权责任”等。[6]

就 RCEP 和 USMCA 之间的趋同与分歧的分析

而言,各缔约方之间有共识,也有分歧。 其根本原因

应当是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共同利益及其发

展不均衡所致。 其中,协定主要推手的核心利益差

异及主要诉求的不同,是导致 RCEP 和 USMCA 在电

子商务规则上存在分歧的关键原因。 中美同为电子

商务强国,但在比较优势方面还是有诸多差异。 中

国在数据存储、源代码等方面处于相对竞争劣势。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更倾向于采取防御型治理政策,
表现为较为强烈的电子商务主权立场,并诉诸数据

主权的话语工具。[7] 而美国则更突出强调电子商务

的自由化,希冀破解数字壁垒。

二、RCEP 电子商务规则的影响

(一)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获新契机

RCEP 缔约国包括东盟 10 国以及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这意味着全球约三分

之一的经济体量形成一体化大市场。 RCEP 的签署

与生效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成功启航。 在

全球因新冠疫情而遭受经济困局的背景下,RCEP
将能够带来显著“贸易创造”效应。 RCEP 的签署与

实施将会带来 95%以上范围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

垒和投资壁垒取消,极大促进以 14 亿人口的中国和

6 亿人口的东盟两大经济体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发展

潜力,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强引擎②。 同时,
作为开放性的贸易协定,相比于 CPTPP 与 USMCA,
RCEP 更具包容性与多元性。 这意味着 RCEP 更容

易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同,也意味着其所建构的自由

贸易区或将进一步扩大。
不仅如此,在 RCEP 框架下,各缔约国需要进一

步开放电子商务,不得“任性”地采取或者实施各种

“不符措施”。 这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

战。 中国是电子商务发展大国,因此 RCEP 的签署

与生效为中国电子商务的跨境发展,以及中国经济

转型与产业升级迭代提供了重要契机,也创造了更

①
②

如 USMCA 电子商务章第 19. 14 条“合作事宜”与第 19. 18 条“公开政府数据”。
参见 连 建 明: 《 RCEP 正 式 签 署! 全 球 最 大 自 贸 区 对 百 姓 有 什 么 影 响?》, 访 问 网 址: https: / / baijiahao. baidu. com / s? id =

1683475544677446075&wfr = spider&for =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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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有所作为的空间。 然而,在遵守 RCEP 电子商

务国际义务的前提下,中国需对外国电子商务的经

营者秉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这也意味着中国电子商

务经营者或将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压力。
(二)缔约国电子商务的战略意识提升与数据

主权意识强化

如前文所述,RCEP 缔约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

段,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更有不发达国家。
显然,囿于经济、技术与文化发展状态的制约,一些

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对电子商务促进经济

增长等方面的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对发展电子商

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处于较低水平。 RCEP 以专章

形式来规范各缔约方在电子商务方面的贸易规则,
将有助于那些对电子商务处于消极与被动状态的缔

约方提升战略意识,并进一步重视电子商务的国际

合作。 RCEP 电子商务章在第 2 条“原则与目标”即

明确指出“缔约方认识到电子商务提供的经济增长

和机会、建立框架以促进消费者对电子商务信心的

重要性,以及便利电子商务发展和使用的重要性”。
同时,该条款进一步指出本章的目标是“(一) 促进

缔约方之间的电子商务,以及全球范围内电子商务

的更广泛使用;(二)致力于为电子商务的使用创造

一个信任和有信心的环境;以及(三)加强缔约方在

电子商务发展方面的合作”。 RCEP 电子商务章第 4
条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当在适当时就“帮助中小企业

克服使用电子商务的障碍” “帮助缔约方实施或加

强其电子商务法律框架” “分享信息、经验与最佳实

践”等内容开展合作。
这对于中国而言,或将产生两个“具有矛盾性表

征”的影响。 RCEP 电子商务规则将积极提升缔约

国对电子商务的战略意识,使各缔约国对电子商务

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加深加强,各缔约国发

展电子商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将大幅度提高。 基于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实践积累与优越地位,中国可

以在更多的领域,向 RCEP 缔约国提供更多的帮助

(包括技术援助、法律框架规划与实施、多边论坛等

领域)或者开展合作,实施中国影响,促进文化与制

度认同感,增加友谊。 然而,各缔约国对电子商务战

略意识的提升,也可能导致这些缔约国数据主权意

识的强化。 如果这种数据主权意识强化过度或者造

成偏见,甚至偏激,则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对中国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及由中国主导的电子商务国际规则持

反对或者抵制态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中国电

子商务的跨境发展。

(三)促进缔约国电子商务的法治化

尽管 RCEP 确定的电子商务规则是“国际法属

性”的规范,强调国际合作,注重政治方式与法律途

径融合的争议处理机制,但也明确对缔约国的国内

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例如,RCEP 明确要求缔

约方接受电子形式的贸易管理文件(第 5 条),应承

认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以及要考虑电子认证的国际

规范(第 6 条),应当采取或维持法律法规以保护消

费者免受欺诈和误导行为的损害(第 7 条),应当采

取或者维持电子商务用户个人信息受到保护的法律

框架(第 8 条),不得以确定计算设施位置为条件来

实行贸易歧视或贸易壁垒(第 14 条)等。 这些规则

涉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政府获取

数据等方面。 这就意味着各缔约国应积极梳理本国

的相关立法状态,以遵守与履行 RCEP 电子商务规

则所确立的“国际义务”。 这种立法状态的梳理主

要应包括这样的几个层面:缔约方应积极检索与分

析本国是否有涉及 RCEP 电子商务规则重要议题的

相关立法;如果没有相关的立法,则缔约国应积极建

构国内立法。 但缔约方在进行相关的国内立法时,
则面临两种选择:直接借鉴国际示范法或者其他国

际规范? 还是要在“精研细究”的基础上实行特别

性立法? 如果已经有相关的立法,缔约方应当分析

与评估本国现行的立法所提供的保护水平是否达到

了 RCEP 电子商务规则的相关要求,以及不同的部

门立法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状态。 如果本国的立法与

RCEP 电子商务规则的相关要求不符,则应当如何

修订本国立法? 要遵循 RCEP 最基本的要求,还是

采取具有更高开放度与自由度的国内法规范? 是否

有相关的途径与方式来维持本国现行立法的“不符

状态”,同时又不违反 RCEP 电子商务规则确定的国

际义务? 不论各缔约国采取怎样的态度或者因应策

略,RCEP 的签署与实施定然有效促进了各国电子

商务的法治化与国际化进程。 换言之,RCEP 将推

动各缔约国电子商务发展呈现水平高、制度优的开

放格局。
RCEP 对电子商务法治化与国际化的推进,对

于中国而言也具有重要影响。 其他缔约国法治化与

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开展电子

商务跨境业务时获得更加确定、透明、公平、公正的

法律保障。 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不断优化网

络安全、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电子商务监管、
政府获取数据等方面的国内法规则。 例如,《网络出

版服务管理规定》第 8 条规定,从事网络出版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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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性条件之一就是“相关服务器和存储设备必须

存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电子银行业务管

理办法》第 10 条也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开办以互联

网为媒介的网上银行业务、手机银行业务等电子银

行业务”必须的条件之一是“电子银行业务运营系

统和业务处理服务器设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设置可以记录和保存业务交易数据的设施设备

(外资金融机构)”,类似的规定还有许多。 以上这

些规则与 RCEP 电子商务规则存在或多或少的“不

符状态”。 再如,2021 年 8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诸

多内容,应与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国际标准、原则、指
南和准则保持衔接与融合①。

(四)电子商务国际规则文本有更多的可能性

选项

基于电子商务在突破传统贸易壁垒中的特殊意

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选择主动将电子商务

纳入国际贸易协定的重要议题中。 “全球主要区域

性自贸区相关的贸易协定中,几乎均包含电子商务 /
数字贸易的相关规则”。[5]69 据统计,在近年来各国

签署的区域性自贸协定中,涉及电子商务规则的协

定数量超过 60%。 作为已经签署或者生效的电子商

务规则,这些规则文本可以成为各国进一步凝聚共

识,深入开展电子商务谈判的重要规则文本。
从 WTO 电子商务规则的谈判进程来看,各国提

交了 50 多份涉电子商务的规则文本提案。 这些提

案都代表着各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规则主张,或者

说是切合其核心利益的规则提案。 例如,以美国为

代表的电子商务规则文本提案主张高度开放;以中

国、新西兰等国为代表的电子商务规则文本提案偏

向于强监管和促进传统电子商务发展;以阿根廷、科
特迪瓦等国为代表的电子商务规则文本提案则偏向

于对落后国家的资本与技术援助、开放政策灵活性

和对本国产业的保护。[8]75 各国提交的诸多提案或

将成为各国签署区域贸易协定可以选择的规则文本

选项。
乍一看,电子商务国际规则文本似乎有很多的

选项,然而,如果考虑美国在区域贸易协定签署过程

以及 WTO 电子商务规则谈判中的主导性地位(况且

WTO 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规则尚未形成共识性文

本),那么,CPTPP 与 USMCA 所确立的电子商务规

则必然是各国电子商务谈判无法绕开的重要文

本②。 如前文所述,CPTPP 电子商务规则完全承继

了 TPP 电子商务规则。 TPP 酝酿于 2002 年,由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

莱四国发起,但其电子商务规则的有效推进,则始于

2009 年美国的加入。 因 TPP 尚未达到美国的主要

目标,美国于 2017 年宣布退出 TPP。 但是,美国在

此后推进的(数字)贸易协定,基本都属于 TPP +的

模式,即在 TPP 电子商务规则基础上的再升级与优

化。 USMCA 以及 《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 2019 年

11 月签署)均是如此。 这些规则体现或者反映的是

美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产业利益;对缔约方具有较

高的电子商务开放要求。
与 CPTPP 与 USMCA 不同的是,东盟、中国始终

是始于 2013 年的 RCEP 协定的重要推动者。 谈判

过程没有美国的参与,RCEP 的各参与方更为平等,
而该协议也被视为美国主导的 TPP 协定的替代物。
所以可以说,RCEP 电子商务规则丰富了电子商务

国际规则文本样式,突破了美国主导电子商务国际

规则制定的世界格局,反映着各国“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多元化主张。 “真正的贸易协定应当基于

每一个国家的相互尊重, 基于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9]因此,RCEP 的签署及其生效,意味着其建构

的电子商务规则将成为各国电子商务谈判过程中可

以参照的重要规则文本。
(五)有效助推 WTO 电子商务立法进程

当前,在 WTO 框架下电子商务规则谈判进展相

对缓慢。[10]这与 WTO 涉及的缔约国数量众多,各国

诉求差异性更大有关联。 截至 2020 年 7 月,参与

WTO 电子商务谈判的国家共 83 个, 相关提案

59 份。[8]74 即便如此,WTO 电子商务谈判过程中各

国提交的提案涉及的议题与内容具有诸多相同或相

似点。 如谈判议题涵盖跨境数据流动、个人信息(隐

私)保护、消费者保护、税收、市场准入(计算设置的

位置)、网络安全、电子签名认证、贸易便利化、发展

合作等。 这些议题多数都在 CPTPP、USMCA、RCEP
中有所体现。 在推进 WTO 电子商务立法方面,

①

②

RCEP 电子商务章第 8 条并没有明确“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国际标准、原则、指南和准则”的具体指向。 笔者以为,欧盟于 2016 年通过的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及 CPTPP、USMCA 规定的相关内容或者确定的原则与准则,都可能被认为是相关的“国际标准、原则、指南和准则”。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简称 TISA)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规则似可以成为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重要文本选项,但遗憾的是,TISA 成员国众
多,经济发展水平、各国法律和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导致 TISA 成员国对电子商务核心议题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一致意见。 参见章思勤,宾建
成:《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进展及中国的对策》,发表于《特区经济》,2021 年第 2 期,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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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更具有特殊意义。 RCEP 既密切关注发达国

家的利益诉求,也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

国家的希冀与愿景, 强调多元与合作共赢, 不似

CPTPP、USMCA 存在对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

“过度或过分拔高”的情形,不是仅仅代表着某个国

家或利益集团的诉求。 因此,RCEP 确定的电子商

务规则更容易在 WTO 框架内获得更多成员国的认

可与支持。
随着 CPTPP、USMCA、RCEP 等协定的签署与生

效,各国可以在这些区域性自贸协定所确定的电子

商务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炼共识性规则,在维持

最基本共识的基础上有效地推进 WTO 电子商务的

立法进程。 即便各国没有在 WTO 框架下签署相关

的电子商务协定,但如果在前述区域性自贸协定的

推动下,电子商务的相关规则能够成为各国的实践

自觉,则可能有利于生成电子商务的某一或某种国

际习惯法。 此外,CPTPP、USMCA、RCEP 的缔约方

也存在重叠,这就意味着各国就电子商务跨境保护

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三、中国履行 RCEP 面临的困境与中国
的因应对策
　 　 (一)中国履行 RCEP 面临的困境

1. RCEP 与 CPTPP,中国应如何选择与坚守

RCEP 是中国作为重要推手而形成的自贸协定

文本,是中国在电子商务国际规则谈判过程中取得

的重要成就之一,较好地体现了中国在相关规则上

的基本态度或者核心诉求。 然而,中国是否应当以

RCEP 为基本蓝本,在电子商务国际规则方面始终

坚守自己的态度与立场? 抑或是可以有其他选择?
如前文所述,中国正在积极寻求加入 CPTPP,但

与 CPTPP 相比,RCEP 在电子商务开放程度以及保

护力度上要低许多。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逐步放弃

RCEP? 如果不是,那么,在缔约方国际义务有明显

差异的 RCEP 与 CPTPP 之间,中国应如何选择,应
坚守哪些核心规则与利益诉求? 如果中国正式加入

CPTPP,中国应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方法重建

或者革新 CPTPP 的电子商务规则?
从美国推进的自贸协定来看, 以 CPTPP 与

USMCA 为代表的“美式模板”可能是未来其他区域

与多边谈判的重要参考文本。[11] 从这个意义讲,中

国主导推进的 RCEP 电子商务章内容与国际主流趋

势存在一定差距。 例如,在降低交易壁垒上,中国更

注重监管主权,特别是在跨境数据流动与计算设施

本地化问题上,与欧美国家主张的跨境数据自由流

动以及禁止计算设施本地化的要求有较大差异。
在电子商务国际规则建设过程中,中国还存在

不够务实的问题。 例如,在与源代码有关的知识产

权保护等重要交叉议题上,中国并没有表达明确的

态度。 在非中国核心关注议题上,中国的谈判灵活

性略显不足。 例如,在关税安排方面,中国主张定期

延长对电子传输的暂免关税令期限;而欧美国家则

认为应将免税令永久化。
中国在以上这些方面的基本态度或者立场,导

致中国在诸多电子商务国际谈判中常被视为尚不具

备谈判“共识”基础或者“不合群”的缔约方来对待。
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在电子商务市场融入和规则建设

上被边缘化的风险正在快速集聚。 因此,在国际电

子商务蓬勃发展的现代社会,需要思考的是中国应

如何避免这种被边缘化的风险,以及如何更好地在

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建设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2. 如何调适国内法规范与 RCEP 规则的差异

中国许多涉电子商务的国内法都是在 RCEP 签

署与生效之前颁布的。 也就是说,中国国内法涉电

子商务的规范不可能完全与 RCEP 规则保持一致

性。 尽管中国已经建立起具有特色的电子商务综合

法律体系,但与 RCEP 等协定确定的规范水平相比,
中国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仍有一些差距。 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简称《电子商务法》)第 48
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简称《电子签

名法》)第 9 条是对使用自动信息系统订立或履行合

同的规定,但这一规定与 RECP 规定的《联合国国际

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中设计的条款相比,
明显过于简单①。 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简称《广告法》)、《电子商务法》都没有

针对“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作出规范。 2012 年发

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

信息保护的决定》(简称《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

① 《电子商务法》第 48 条规定:“电子商务当事人使用自动信息系统订立或者履行合同的行为对使用该系统的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 在
电子商务中推定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电子签名法》第 9 条规定:“数据电文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视为发件人发送:(一)经发件人授权发送的;(二)发件人的信息系统自动发送的;(三)收件人按照发件人认可的方法对数据电文进行验
证后结果相符的。 当事人对前款规定的事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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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曾对“非应邀商业性电子信息”作出规定①,
但该内容并未被前述法律所融纳,而且,该规范内容

也与 RCEP 或者 CPTPP 的要求存在差距。 因为《关

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仅规定公民受到“商

业性电子信息侵扰”时有权要求删除或者采取其他

必要措施进行制止,但并没有规定受侵害者的“追索

权”②。 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 《网络出版服务管

理规定》《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等明确要求计算

设施需设置在中国境内, 这也与 RCEP 第 14 条

第 2 款的规定不符。 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方面,《个

人信息保护法》以专章规定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但
相关规定与国际上被援引最多的欧盟《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和《亚太经合组织隐私框架(2015)》的保护

强度是有差距的,是否应主动选择适用这二者的保

护规则?
在中国签署 RCEP,甚至后续可能加入 CPTPP,

乃至《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DEPA)的背景

下,鉴于 RCEP 对缔约方的要求低于 CPTPP,而中国

国内法又与 RCEP 以及 CPTPP 或者 DEPA 存在差

异,那么,中国修订国内法,应与 RCEP 保持一致性,
还是提高保护水平、扩大开放而直接与 CPTPP 保持

一致性? 此外,中国哪些国内法的哪些规范需要修

订与调整,也值得研究。
(二)中国的因应对策

1. 深化规则及其基础因素的研究

充分与深度的研究是开展对话与谈判,乃至拟

定规则的重要基础。 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对电子

商务国际规则及其基础因素(如信息技术与经济结

构、经济规模的关联性,国际规则对新业态新模式的

促进程度等)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 诚然,中国近些

年的研究成果丰硕,也为中国科学应对国际发展态

势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对策与建议,但应该承认的

是,中国许多研究成果是基于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

而再形成的成果。 这样的研究过度依赖欧美学者的

固有知识体系或者研究思维定式,容易导致研究结

论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或者“知识黑幕”的情况。
在中国处于新的发展态势与新的历史阶段时,

中国应加强文化与制度自信,积极建构中国的知识

谱系与研究范式,进一步深化对电子商务国际规则

及其基础影响因素的研究。 笔者以为,就电子商务

而言,中国的相关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研究电子商务国际规则对各国及其产业

的影响深度、广度与力度,以寻得电子商务的规律性

知识。 第二,提炼与剖析中国的核心利益诉求。 不

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核心利益诉求。 随着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核心利益的诉求或有所变

化。 换言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所主张的许多核心

利益表达,不一定是新时代新时期主张的核心利益。
这就需要我们的研究者与时俱进,更新知识谱系,提
炼与剖析符合中国新时代发展需要的核心利益,为
中国制定与实施相关政策提供准确的参考依据。 第

三,应通过广泛而诚恳的比较研究,提炼中国与其他

国家的共同利益与共识规则。 所谓广泛的比较研

究,意味着这样的研究要涵括中国与不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共

识规则。 中国应摒弃那种将不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

家视为利益共同体,而将发达国家视为利益冲突体

的传统“偏见”。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不同发展

状态的国家都可能存在着诸多的共同利益以及规则

共识。 这些共同利益以及规则共识是中国在对外交

往中“存异而求同”的重要基础,也是避免中国在电

子商务国际市场融入和国际规则建设上被边缘化,
进而实现合作共赢的保障。

2. 坚守核心利益,广泛参与国际谈判,灵活表达

中国主张与方案

国家与国家间贸易协定推进与签署的过程,都
是各国表达其关切议题与主要诉求的重要场域。 美

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电子商务发展较早,对
其电子商务的关切议题与主要诉求有较为深入的研

究与提炼,所以,在相关国际协定签署过程中,欧美

国家能够积极而精确地推动制定符合其意志与利益

的规则模板。 前文所述的 CPTPP、USMCA 等都属于

类似情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 CPTPP,还
是 USMCA,缔约方在许多规则内容上都是存在分歧

的。 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表现出更为务实的态度,
即对于涉其核心利益的规则内容坚决不退让,但在

非核心利益上则采取适度妥协的态度。 这种务实的

态度值得中国学习借鉴,即中国应当在坚守核心利

益的基础上广泛参与电子商务国际谈判,灵活表达

中国的主张与方案。
中国已经成为电子商务 / 数字经济大国。 中国

①

②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规定:“公民发现泄露个人身份、散布个人隐私等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网络信息,或者受到商业性电子
信息侵扰的,有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有关信息或者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

参见 RCEP 第 9 条第 2 款。



第 3 期 罗施福,孟媛媛:RCEP 对电子商务的规制:规则、影响与中国因应 87　　　

不仅需要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升

中国在电子商务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度与话语

权,也要积极提炼与输出符合中国核心利益与意志

的电子商务国际规则“模板”或“方案”。 积极参与

是提升话语权的前提,也是提炼与输出中国方案的

前提。 除了积极参与,中国还需“高智慧”地将最大多

数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诉求有机地嵌入“中国方案”或

者“中国模板”。 通过推进“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

板”,中国既可有效表达自己的诉求与意志,也可改变

由欧美国家主导电子商务国际规则制定的国际态势,
丰富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内容与形式。

从当前国内国际的发展态势来看,有三点应该

是值得考虑的:第一,强化源代码的知识产权保护以

及鼓励跨境数据流动,是符合中国中长期核心利益

的。[12]107 第二,CPTPP、USMCA 等确立的诸多规则,
包括个人信息保护、关税等议题,与中国的国内法律

体系或者核心利益是可以协调的。 所以,中国在国

际谈判中应当选择务实而灵活的方式来表达中国主

张与方案。 第三,作为一种国际造法的整体性程序

安排,“一揽子交易”是中国应该考虑的重要策略,
因为“一揽子交易”不仅能够促成各方达成共识,还
能够更深层次地塑造国际“造法” 的结果并进一步

影响其适用效果。[13]

如果从中国文化输出与制度智慧供给的角度来

看,RCEP 仅仅是中国表达中国方案,供给中国制度

智慧的一个重要场域,但中国应当在更高更广的场

域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例如, 在 CPTPP 以及

WTO 电子商务谈判中。
RCEP 和 CPTPP 的成员国有所重合,中国与很

多 CPTPP 的成员国都建立了良好的谈判关系。
RCEP 的成功签署为中国加入 CPTPP 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对中国来说,加入 CPTPP 的客观条件在逐渐

成熟①。 中国加入 CPTPP 的核心目标不应是单纯地

去遵守 CPTPP 的规则,而应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国际

话语权,去尝试改变 CPTPP 的规则体系,以更好地

体现或者切合中国的核心利益。
WTO 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有超

过 160 个成员方,而且还有超过 20 个国家寻求加入

WTO②。 有观点认为 WTO 的谈判功能几乎丧失,但
从近年来 WTO 主要成员方对于国际电子商务的推

动来看,各成员方都对 WTO 的重要性给予了肯

定。[14] 2021 年 3 月,WTO 举行了电子商务谈判全体

会议,其目标是就谈判的十个领域提供清晰案文。
这些文本提案涉及在线消费者保护、无纸化交易、开
放的政府数据、源代码、开放的互联网访问、电子签

名和身份验证等问题。[15] 因此,中国应当充分发挥

主导性作用,推进 WTO 体系下电子商务规则的制

定。 与 RCEP 类似的是,WTO 涵盖发达国家成员、
发展中国家成员以及最不发达国家成员。 这就意味

着中国可以充分利用 RCEP 签署的经验,推动在

WTO 体系下的电子商务国际规则趋向于中国的核

心利益发展。
3. 积极修订完善国内电子商务法律体系,恳切

履行国际义务

从美国和欧盟的历史经验来看,拥有高水平的

国内治理能力是引领国际规则制定的前提。[16] 而

且,国际法与国内法在实践中相互发挥作用,其本质

上是利益相互协调的关系,因此,国内层面立法的完

善对于促进国际法的达成具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签

署 RCEP,甚至后续可能加入 CPTPP 与 DEPA,意味

着中国对国内电子商务法律制度及治理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也意味着中国将在诸多领域进一步走

向改革的深水区。
如前文所述,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有不同

的核心利益,因此,应适度调整中国的基本态度与立

场。 对于国内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电子商务法》
《电子签名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中与 RCEP
乃至 CPTPP 无法调和的条款,应积极修改,以切实

履行国际义务。
在修改程度与力度上,宜直接依据 CPTPP 的标

准。 这既可以保证中国国内法符合 RCEP 的要求,
也为中国加入 CPTPP,甚至 DEPA,乃至未来在 WTO
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规则,奠定良好的国内法基础。

在前文所述的一些具体条款上,如《电子商务

法》第 48 条及《电子签名法》第 9 条,宜参考《联合

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 的规定,在
《电子商务法》或《民法典》 “合同编”中进一步对自

动信息系统或者数据电文的归属与确认作出详细规

定。 再如,对“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民法典》 《电

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广告法》宜明确对

对相关内容作出规定,并明确对非应邀电子信息的

①

②

参见 乐 水: 《 中 国 积 极 考 虑 加 入 CPTPP 是 对 全 球 化 的 最 有 力 支 持 》, 访 问 网 址: https: / / baijiahao. baidu. com / s? id =
1687224291578347204&wfr = spider&for = pc。

参见 WTO:Members
 

and
 

Observers,访问网址:https: / / www. wto. org / english / thewto_e / thewto_e.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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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赋予受害者“追索权”①。 如果中国仍希冀坚

持有关计算设施位置须在境内的规定,那么,中国就

必须在 RCEP“不符措施承诺表”中予以明确②。 在

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宜明

确规定:涉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利用必须有当事

人事先明确的知情与同意;数据控制者与管理者必

须对个人数据承担直接责任;在确立安全和充分保

护的前提下,鼓励数据的跨境流动;[12]102 对境外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处理与传输涉中国国内的个

人信息,应明确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责任。 当然,宜考

虑修订的相关法律条款仍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

四、结语

RCEP 被认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近 20 年

来最重要的成果”,也与中国的国际战略部署具有高

度的契合度。 RCEP 与 CPTPP、USMCA 涵括的议题

有诸多共性,表明各国对电子商务规则具有诸多共

识,但分歧依然存在。 从电子商务自由化的角度来

看,CPTPP 与 USMCA 对缔约方的要求明显高于

RCEP。 这是因为这两份文本体现了美国在电子商

务领域的利益主张。 比较而言,RCEP 更体现灵活

性与多元化,是多元共治的政治表达,具有更强的开

放性,充分尊重各缔约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

程中的不均衡性。
RCEP 电子商务规则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产

生积极的影响。 RCEP 将开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

新契机,也将有效提升缔约国电子商务的战略与数

据主权意识,提升各国电子商务的法治化与国际化

水平,助推 WTO 电子商务立法进程。 从规则文本角

度来看,RCEP 电子商务规则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

多元的国际规则选项。
在以 CPTPP 与 USMCA 为代表的“美式模板”

可能成为未来电子商务谈判重要规则文本的背景

下,中国应如何调适国内法律体系以履行国际自贸

协定的义务,以及在坚守中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如

何避免在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融入和国际规则建设上

被边缘化,是中国应深切关注的重要课题。 中国应

深化电子商务国际规则及其基础因素的研究,以更

准确地凝练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国际共识,积极建构

中国的知识谱系与研究范式;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

的谈判与制定,深度推进电子商务国际谈判,有效表

达中国主张与方案。 对于中国来说,加入 CPTPP 的

内部与外部条件逐渐成熟。 中国加入 CPTPP 的核

心目标应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并尝试改

变 CPTPP 规则体系,以更好地体现或者切合中国的

核心利益。 同时,中国应积极修订完善国内涉电子

商务的法律体系,切实履行 RCEP 确定的国际义务,
以现代化的国内治理能力引领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

谈判与共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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